事项编码：1163252169853592X04632017035000
事项类别：公共服务事项
物业承接查验备案
办
事
指
南
共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布
一、受理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本县物业承接查验备案的办理
二、办理形式
单位办公室办理
三、申请主体
自然人
四、办理对象
个人
五、设定依据
《青海省物物业管理条例》（2015年3月27日青海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四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四十九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物业交接后三十日内，持下列资料向物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一)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二)临时管理规约; (三)物业承接查验协议;(四)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五)查验记录;(六)交接记录;(七)其他与承接查验有关的资料。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情况书面告知业主。
《海南藏族自治州物业管理办法》（2022年1月28日十五届州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第4号）第四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四十九、五十一条 。
六、行使层级
县级
七、进驻部门
实施主体：共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主办科室：共和县保障性住房管理服务中心（物业办）
八、联办机构
无
九、实施主体编码
003013001003

十、申请条件限制条件
申请条件：《海南藏族自治州物业管理办法》（2022年1月28日十五届州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第4号）第四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四十九条 物业承接查验应当签订物业承接查验协议，作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十一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物业交接后三十日内，持下列资料向物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一)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二)临时管理规约; (三)物业承接查验协议;(四)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五)查验记录;(六)交接记录;(七)其他与承接查验有关的资料。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情况书面告知业主。
予以受理的条件
属于管理范围资料齐全、规范。
不予受理的条件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共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权范围的。
数量限制：无
禁止性要求：无
十一、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来源
渠道
	性质和数量
	规格
	介质
	特定要求

	1
	中标通知书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收原件
	线下办理

	2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收原件
	线下办理

	3
	临时管理规约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收原件
	线下办理

	4
	物业承接查验协议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收原件
	线下办理

	5
	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查验原件，收复印件
	线下办理

	6
	查验记录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查验原件，收复印件
	线下办理

	7
	交接记录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查验原件，收复印件
	线下办理

	8
	其他与承接查验有关的资料
	申请人自备
	1
	A4
	资质版查验原件，收复印件
	线下办理


注：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一)物业管理区域划分资料;(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附图; (三)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消防验收等竣工验收资料;(四)共用设施设备清单及其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五)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信息通信、有线电视等准许使用文件。
十二、申请方式：
单位办公室办理
到办公室最多次数（含领取结果）：2次
十三、办理方式
办理方式：单位办公室507室办理，共和县恰卜恰镇青海湖北大街团结北路。
网上预约：否。
十四、办理流程
见附件一
十五、特别程序
无
十六、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法定期限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限时说明：遇国家法定节日办理时限顺延或因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在5天内无法办结的，将延长期限的理由电话或书面告知。
十七、特殊环节
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全的资料名称。当场告知将申请材料退回给申请人；在3工作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材料的回执。逾期不告知的，至自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十八、计算机端点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是
十九、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否
二十、四办清单
就近办、马上办、一次办
二十一、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权力
二十二、网上办理深度
无
二十三、中介服务
无
二十四、服务范围
定点办理
二十五、通办范围
全县
二十六、支持预约办理
否
二十七、支持物流快递
否
二十八、收费情况
是否收费：否
二十九、结果名称及样本
结果名称：物业承接查验备案
结果样本：无
三十、结果送达
现场告知或电话通知
三十一、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0974-8519070
三十二、监督投诉电话
监督投诉：0974-8525665
三十三、预约办理
预约电话：0974-8519070
三十四、办理进度和查询结果查询
电话查询：0974-8519070
三十五、办理时间和地点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
办理地点：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青海湖北大街团结北路。
三十六、交通指引
乘坐1路车在共和县第一小学站下车前往青海湖广场原县政府五楼507室。
附件一
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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